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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醴农（渔政）罚〔2021〕4号

	陈**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陈**
	
	
	2021年4月19日，醴陵市公安局移交当事人陈**涉嫌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一案。经初步调查，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82条第三款执行基准：并处罚款按以下基准执行之第1.2 项规定 “未经批准初次使用电力捕鱼，渔获物在50公斤以下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电鱼设备，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渔获物2.65千克；
2.背包式电鱼工具1套； 
3.罚款2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5月6日
	

	2
	醴农（种子）罚〔2021〕3号


	廖**经营假种子案
	廖**
	
	
	2021年3月群众举报我市存在经营疑似隆两优1377散种子现象。经执法人员初步排查，在船湾镇水稻种植户刘*和叶**家发现了无任何标签标识散种子，两人均供述上述种子为隆两优1377水稻杂交种子，从船湾镇廖**农资店购入。
当事人廖**经营无任何标签标识散种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法认定为假种子，其经营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第一条之规定，鉴于当事人已主动召回全部没有标签的水稻种子，属于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之规定的情形，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8000元；                                                                                                          
    2、没收违法经营的水稻种子220千克；                                      　　　　　        　
    3、处12000元罚款。                                  

    以上罚没款合计20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5月21日
	

	3
	醴农（动监）罚〔2021〕1号

	龙**跨省引进仔猪未按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案
	龙**
	
	
	2021年4月7日，执法人员根据《关于入湘生猪调运情况的通报》调查核实我市入湘调运生猪有关情况时，发现王仙镇生猪养殖户龙**于2021年3月9日从江西省赣州市润民公司购入400头仔猪运至本市王仙镇王仙村付**养殖场（龙**从2021年3月份开始租赁该养殖场）饲养。该批次生猪从2021年3月9日调入本市至2021年4月7日止，龙**未依法向醴陵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其行为涉嫌违反《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
	依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用于饲养的非乳用、非种用动物和水产苗种到达目的地后，未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第二百零七条“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用于饲养的非乳用、非种用动物和水产苗种到达目的地后，未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处罚款5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6月21日
	

	4
	醴农（渔政）罚〔2021〕6号
	罗**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罗**
	
	
	2021年6月21日，醴陵市森林公安局移交当事人罗**涉嫌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一案。经初步调查，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82条第三款执行基准：并处罚款按以下基准执行之第1.2 项规定：“未经批准初次使用电力捕鱼，渔获物在50公斤以下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电鱼设备，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渔获物1.0千克；

2.背包式电鱼工具1套； 

3.罚款2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7月2日
	

	5
	醴农（渔政）罚〔2021〕7号
	李**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李**
	
	
	2021年6月21日，醴陵市森林公安局移交当事人李**涉嫌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一案。经初步调查，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82条第三款执行基准：并处罚款按以下基准执行之第1.2 项规定：“未经批准初次使用电力捕鱼，渔获物在50公斤以下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电鱼设备，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渔获物1.6千克；

2.背包式电鱼工具1套； 

3.罚款2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7月2日
	

	6
	醴农（动监）罚〔2021〕5号
	张**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张**
	
	
	2021年4月29日，石亭镇动物防疫站举报当事人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调入一批种猪，未附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天下午，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4月28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购买二元母猪13头，于4月29日运入本市石亭镇饲养，当事人不能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和动物、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罚。”、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关于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生猪的执行基准“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10%以上20%以下罚款。”之规定，经醴陵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处罚款5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7月6日
	

	7
	醴农（动监）罚〔2021〕2号
	黄*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开办动物饲养场案
	黄*
	
	
	2021年4月7日，执法人员根据《关于入湘生猪调运情况的通报》调查核实我市入湘调运生猪有关情况时，发现黄*（与龚**合伙）从2020年12月开始租赁醴陵市明月镇黄**养殖场，并与海大集团签订生猪代养协议。2021年3月13日，海大集团从湖北省宜昌市调运1900头仔猪至醴陵市明月镇黄**养殖场，由当事人代养。经初步调查，当事人租赁的醴陵市明月镇黄**养殖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当事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养殖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条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一）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第一百零二条“违法行为：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执行基准：责令改正，罚款按以下基准执行：违法当事人初次发生上述违法行为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之规定，经醴陵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处罚款1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7月8日
	

	8
	醴农（动监）罚〔2021〕 8 号
	新田县**佳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通过道路跨省运输动物未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案
	新田县**佳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邓**
	2021年6月25日，执法大队接到沪昆高速醴陵东指定通道工作人员反映，有3车仔猪从江西省调入本市，未经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经初步核实：株洲**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新田县**佳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从江西省运输仔猪调入湖南省醴陵市，2021年6月24日晚新田县**佳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排2台运输车（车牌号为湘MD**99、湘MD**58）装载1020头仔猪从江西省赣州市出发，6月25日早到达湖南省醴陵市明月镇，这批仔猪从江西省进入湖南省境内没有经过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当事人通过道路跨省运输动物未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二条“违反本法规定，通过道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动物，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或者过省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运输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5；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5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8月16日

	

	9
	醴农（动监）罚〔2021〕 9 号
	湖南**物流有限公司涉嫌通过道路跨省运输动物未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案
	湖南**物流有限公司
	
	谢**
	2021年6月25日，执法大队接到沪昆高速醴陵东指定通道工作人员反映，有3车仔猪从江西省调入本市，未经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经初步核实：株洲**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湖南**物流有限公司从江西省运输仔猪调入湖南省醴陵市，2021年6月24日晚湖南**物流有限公司安排1台运输车（车牌号为湘M**166）装载550头仔猪从江西省赣州市出发，6月25日早到达湖南省醴陵市明月镇，这批仔猪从江西省进入湖南省境内没有经过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当事人通过道路跨省运输动物未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二条“违反本法规定，通过道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动物，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或者过省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运输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5；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5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8月16日

	

	10
	醴农（动监）罚〔2021〕 10 号
	金*涉嫌通过道路跨省运输动物未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案
	金*
	
	
	2021年7月2日，本机关收到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5月中下旬入湘生猪调运情况的通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5月31日从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泰旺养殖场运输600仔猪至湖南省醴陵市板杉镇东冲铺村饲养，没有经过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当事人通过道路跨省运输动物未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二条“违反本法规定，通过道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动物，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或者过省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运输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5；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5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8月16日

	

	11
	醴农（渔政）罚〔2021〕13号
	邓*涉嫌使用禁用的渔具
	邓*
	
	
	2021年8月4日上午，醴陵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群众举报，称有人在车顿桥码头使用可视钓钓鱼。执法人员当场赶赴现场，发现当事人正在使用可视钓在姜湾港河车顿桥码头垂钓，未发现渔获物。经初步调查，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禁止使用禁用的渔具”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之规定，经调查：当事人初次使用可视钓禁用渔具，违法行为刚开始时就被查获，没有渔获物，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主动上缴可视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后果”之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可视钓禁用渔具1套。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8月16日

	

	12
	醴农（兽药）罚〔2020〕9号
	康**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假兽药案
	康**
	
	
	2020年9月9日接醴陵市均楚镇青山村新合组牲猪规模养殖户刘**、钟**举报：自己猪场8月28日在使用由长沙**有限公司业务员李*与技术员康**销售的无任何标识的兽药后，8月29日早上开始出现死猪，截止到9月9号，己死亡猪总数290头。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和《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兽药）》“序号：1；违法情节：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裁量标准：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的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72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9月26日

	

	13
	醴农（动监）罚〔2021〕 14号
	谢**涉嫌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谢**
	
	
	2021年8月2日，本机关收到官庄镇人民政府反映有人从官庄镇外运一批生猪，未附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天上午，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8月2日从官庄镇瓦子坪村收购生猪44头，并租赁湘B26W71车辆运输，当事人经营运输的这批生猪没有经过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经醴陵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9006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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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动监）罚〔2021〕 11号
	易*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易*
	
	
	2021年7月21日，本机关收到官庄镇动物防疫站举报有人从官庄镇外运一批生猪，未附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天晚上，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发现当事人租赁湘BA**43货车于2021年7月21日晚从官庄镇阳**养殖场运输生猪110头，当事人不能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经醴陵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155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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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动监）罚〔2021〕12号
	费**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案
	费**
	
	
	2021年7月21日，本机关收到官庄镇动物防疫站举报有人从官庄镇外运一批生猪，未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天晚上，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发现当事人雇用司机彭**驾驶湘BA**43货车于2021年7月21日晚从官庄镇阳**养殖场运输生猪110头，当事人不能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事人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对货主以外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的规定，经醴陵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3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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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动监）罚〔2021〕15号
	李*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案
	李*
	
	
	2021年8月2日，本机关收到官庄镇人民政府反映有人从官庄镇外运一批生猪，未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天上午，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发现当事人驾驶湘B2**71货车于2021年8月2日从官庄镇瓦子坪村运输生猪44头，当事人不能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事人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对货主以外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的规定，经醴陵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39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0月15日

	

	17
	醴农（农药）罚〔2021〕16号
	黄*经营劣质农药案
	黄*
	
	
	2021年10月19日，执法人员在醴陵市**作物科学服务站（经营者黄*）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其货架上有2种农药超过质量保证期：13包烯酰吗啉、100克/包、生产日期及批号为20190506B4、保质期2年，13瓶草甘膦二胺盐、200克/瓶、生产日期为20190728、保质期2年。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依法认定为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劣质农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80元；

2、没收违法经营的13包烯酰吗啉和13瓶草甘膦二胺盐；

3、罚款2000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208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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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农产品）简罚〔2021〕1号
	
	醴陵文惠种养

农民专业合作社
	93430281MA4L6PA08Y
	汤**
	2021年9月23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在对当事人开展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未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当天，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2021年11月1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再次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当事人仍未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七条“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的，或者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农产品质量安全） 》“序号：2；违法情节：未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逾期不改正的；裁量标准：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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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动监）罚〔2021〕17号
	刘**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刘**
	
	
	2021年11月18日，本机关收到明月镇动物防疫站举报有人从明月镇外运一批生猪，未附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天上午，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11月18日上午通过经纪人熊**从醴陵市明月镇水口山村养殖户贺**家收购生猪8头，并租赁湘B7**42货车将这8头生猪运往攸县屠宰，当事人不能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2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1月25日

	


